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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4/2013 號案  關於集會權和示威權的上訴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治安警察局局長 

主題：集會權．噪音．治安警察局局長．自由裁量權．公共安全．說明理

由．保護區的保留．第 2/93/M 號法律第 8 條第 3 款和第 4 款．禮賓府．

政府官員的私邸 

裁判日期：2013 年 7 月 12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 

摘要： 

一、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40 條，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，除依法

規定外不得限制，並且對權利和自由的限制不得與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公約

相抵觸。 

二、根據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 條第 3 款的規定，集會權及示威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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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使僅得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受限制或制約。 

三、5 月 17 日第 2/93/M 號法律之所以在其第 8 條的第 3 款和第 4 款

內規定保護區保留制度是出於公共安全方面的考慮，因為這些集會或示威

有失序的風險，有可能會影響到上述設施及其占用人，導致他們無法行使

自己的職能，而這些職能的行使對維持特區的正常運作是不可或缺的。 

四、用於接待政府貴賓的禮賓府受第 2/93/M 號法律第 8 條第 3 款和

第 4 款所規定的制度保護，因為它承擔了一部分與政府總部相似的職能。

因此，上述規定設置保護區的保留所基於的安全方面的理由對於禮賓府來

講同樣適用。 

五、政府官員或第 8 條第 3 款所規定的其它機關的據位人的私邸不受

該規定的保護。 

六、治安警察局局長根據第 2/93/M 號法律第 8 條的規定對集會或示

威設置限制或禁止進行相關活動屬於他的自由裁量權，但是必須要適當說

明所基於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方面的理由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 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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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及獲認定事實 

1. 甲，作為擬於 2013 年 7 月 13 日 17 時至 19 時 30 分在西望洋

花園之行人公共地方舉行的“要求主要官員政治問責”之集會的發

起人，針對治安警察局局長於 2013 年 7 月 2 日所作的不容許集會的

批示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。 

2. 上述治安警察局局長 2013 年 7 月 2 日的被上訴批示的內容如

下： 

“一、概述 

澳門市民甲於 2013 年 7 月 1 日向民政總署管委員代主席作出之

集會知會，內容如下： 

「主題：要求主要官員政治問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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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時間 集會地點 

2013 年 7 月 13 日 

星期六 

17:00-19:30 西望洋花園之行人公共地方 

」 

二、分析： 

1. 西望洋花園一帶路段為通往著名的澳門旅遊景點主教山聖堂

的主要道路，每日皆有大量旅遊巴士經西望洋花園運載大量旅客往

聖堂，加上相關道路狹窄陡斜，若舉行集會活動，大量的人群易與

途經之大型車輛引發人車爭路的情況，易生意外。 

2. 而鄰近集會地點的禮賓府乃本澳重要的建築物之一，經常接

待國內外貴賓或政要，西望洋花園一帶路段是通往禮賓府的主要通

道，另該地點亦為通往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住宅的主要道路，有關

路段行人路相當狹窄，若附近舉行集會活動，會直接影響相關政府

部門的正常運作，亦對集會人士產生危險。 

3. 西望洋花園一帶路段是澳門特區政府人員住宅、行政長官官

邸、其他等同於政府官員的機關的住宅、以及其運作所在的設施等

等所座落的地點，因此，保護上述機關及其人員的安全，以及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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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在其住宅接待的貴賓的人身安全，是一個公共秩序的問題。而

且，基於上述理由，有必要經常保持該處周圍的狹窄道路暢通無阻，

其順暢不可以受到集會所聚集的大量人群所影響。因此，要求集會

人士按照第2/93/M號法律第8條第3款及第4款的規定，須與法定之(上

述)建築物及設施保持所訂定的不得超過30公尺的距離。 

4. 另外，亦根據第8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，基於公共安全及行

人和車輛的良好交通秩序。不容許是次集會活動在上址舉行，因為

就算在距上述建築物群的周邊三十尺以外，倘現場有大量人群，將

會嚴重擾亂車輛和行人的暢順通行，因為每天，尤其在週末，都有

旅遊巴士在那裏周圍的狹窄道路上穿梭，載著無數遊客到各個眺望

台欣賞美景，及去西望洋聖堂(受保護文物)，且會影響緊急救援車輛

在上述地點實施倘若發生事故時的救援工作。 

5. 由於該處是住宅區，而集會人士經常使用擴音用具、橫額、

象徵性肖像，喊叫口號，擠滿在上述本身已狹窄的道路上，對該處

民居及政府設施構成嚴重影響，對公共秩序及安寧產生損害。 

綜上所述，發起人擬在西望洋花園之行人公共地方舉行集會是

不可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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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決定 

1. 綜合以上研究分析，本局作出決定，不容許是次集會在上述

地點舉行。 

2. 按照經第16/2008號法律修訂的第2/93/M號法律第12條的規

定，通知集會發起人可在八日期限內，就本決定向終審法院提起司

法上訴。” 

 

3. 上訴人以下列有用之結論結束其上訴： 

西望洋花園本身任何人都可以無條件通行。 

集會地點之自由選擇，是言論及集會自由之組成部份。 

在不影響他人自由下，居民行使言論及集會自由，是本澳憲制

性法律所保障之自由。 

當局明顯有「不允許在西洋望花園、主教山一帶集會示威」意

圖或預設立場，原因可能是附近多為本澳官員、商人、行政會成員、

立法會議員之住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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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有大量集會及遊行的起點和終點，其附近人口更為調密、

交通更加繁忙、道路更為狹窄、鄰近政府部門等，都符合附件A所列

舉之特質，當局卻未有反對。 

當局之做法破壞公眾對法律之可預知性的期望。 

當局違反了多個行政機構應遵守之原則，損害本人以及擬參與

集會居民受憲制性法律所保障之自由。 

 

二、法律 

1. 要審理的問題 

要知道的問題是，被上訴批示不允許在西望洋花園舉行集會是

否違反了法律。 

 

2. 集會權及示威權．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和治安警察局局

長的權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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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法》第 27 條規定澳門居民享有包括集會、遊行及示威在

內的多項權利。 

5 月 17 日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 條規定所有澳門居民有權在公眾

的、向公眾開放的、或私人的地方進行和平及不攜有武器集會，而

毋需任何許可。 

第 2 條、第 3 條、第 4 條及第 8 條(指的是第 2/93/M 號法律，另

外下文所有未指明出處的條文也都是指該法律)則規定了一些不允許

舉行集會和示威的情況，並允許對集會和示威設置空間和時間上的

限制。 

這樣，在不妨礙批評權之情況下，不允許目的在於違反法律的

集會及示威(第 2 條)。 

同樣不允許的還有非法佔用公眾的、向公眾開放的、或私人的

地方的集會或示威(第 3 條)。 

此外也不允許在零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內舉行集會或示威，但

舉行地點屬封閉場地，劇院，無住戶的樓宇，或有住戶的樓宇而住

戶係發起人或已作出書面同意的情況下，則不在此限(第 4 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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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第 2 條的規定禁止舉行集會或示威，以及按照第 3 條及第 4

條的規定對集會和示威設置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的權力歸民政總署

管理委員會主席所有，他要在第 6 條及第 7 條所規定的特定期限內，

就相關決定向集會或示威的發起人作出通知。 

為維持公共道路上行人及車輛之良好交通秩序而有必要時，最

遲在集會或示威開始時之二十四小時前，治安警察局局長得更改原

定之遊行或列隊路線，或規定有關活動僅得在車行道之一邊進行(第

8 條第 2 款)。 

治安警察局局長可以最遲在集會或示威開始時之二十四小時前，

根據具適當解釋之公共安全理由，要求集會或示威須與澳門特別行

政區政府和立法會及其直接運作所在的建築物，民政總署、法院及

警察當局之設施，監獄，具外交地位之使館或領事代表處之總部保

持不超過 30 公尺的距離(第 8 條第 3 款和第 4 款)。 

在本終審法院 2010 年 4 月 29日第 16/2010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，

我們曾經說過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40 條的規定，澳門居民享有的權

利和自由，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，並且對權利和自由的限制不得

與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公約相抵觸，而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 條第 3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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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規定集會權及示威權之行使僅得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受限制或

制約。 

在集會權和示威權的問題上，在集會和示威開始之前禁止相關

活動的進行或對其設置限制方面，治安警察局局長僅有權行使第 8

條的第 2 款和第 3 款所規定的權力。 

而在活動進行當中，警方還擁有第 11條所規定的其它一些權力，

即可以在發生已按規定將不允許集會或示威通知有關發起人，集會

或示威因偏離其目的或未作預告而違反第 2 條之規定或者在因作出

嚴重且實際妨礙公共安全或人權之自由行使之違法行為，而使集會

或示威偏離其目的的情況時，中斷相關活動。 

 

3. 保護區的保留．第 8 條的第 3 款和第 4 款 

在本案中，上述第 8 條的第 2 款不能適用，因為該款規定的是

更改遊行或列隊路線的情況，而本案所涉及的情況只不過是在向公

眾開放的地方所舉行的集會，而非示威、遊行或列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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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便只剩下第 8 條的第 3 款和第 4 款。 

在本案的情況中，西望洋花園的南端距離用於接待政府貴賓的

禮賓府的外牆有 8.3 米，東端則距離某位司長的住宅的外牆有 12 米。 

第一個要查明的問題是，上述地方是否受第 8 條第 3 款及第 4

款規定的制度所保護。 

法律之所以直接規定這個制度是出於公共安全方面的考慮，因

為這些集會或示威有失序的風險，有可能會影響到上述設施及其占

用人，導致他們無法行使自己的職能，而這些職能的行使對維持特

區的正常運作是不可或缺的。 

然而，這個規定並未涉及政府官員或者第 8 條第 3 款所規定的

其它機關的據位人的純粹私人住宅，也就是說，沒有任何資料支持

法律同樣有意保護這些人的私邸。 

至於用於接待政府貴賓的禮賓府，情況就不同了。行政長官並

不在此居住，因為自從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，該建築物便已不

再作此用途。但是眾所周知的是，這裡被行政長官用來接待本地及

外地的貴賓及政要，所以，從根本上來講，它承擔了一部分與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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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部相似的職能。因此，那些設置保護區的保留所基於的安全方面

的理由對於禮賓府來講同樣適用。有鑒於此，我們認為禮賓府也包

括在第 8 條第 3 款所規定的設施的範圍之內。 

然而，禮賓府的周圍有一個高約 2 米的外牆，而這個外牆距離

西望洋花園的南端又有 8.3 米。 

從被上訴實體所附上的地籍圖中我們可以看到，西望洋花園的

大部分地方與禮賓府外牆的距離超過 30 米。 

在 2011 年 1 月 12 日第 2/2011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，終審法院

曾經指出，治安警察局局長根據第 2/93/M 號法律第 8 條的規定對集

會或示威設置限制或禁止進行相關活動屬於他的自由裁量權，但是

必須要適當說明所基於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方面的理由。只是單

純地說出於安全方面的理由不允許在距離第 8 條第 3 款所規定的設

施不超過 30 米的範圍內舉行集會或示威是不夠的。 

在本案的情況中，禮賓府座落於一個寬闊的花園之內，而廣場

周圍又有圍墻阻隔，使人無法從外面望到牆內的情況。 

因此，我們認為，空泛地引用第 8 條第 3 款的規定，而沒有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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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指明能夠揭示禮賓府的使用者的安全將會受到擬進行的集會的影

響的事實的做法是不恰當的。 

至於所提出的有大量旅遊巴士經過此處去往主教山教堂的這一

理由，我們認為同樣不成立，因為所擬舉行的並不是任何在公共道

路上的遊行或列隊，而僅僅是一個在沒有車輛通行的地方所舉行的

集會。更何況，上訴人還證明了治安警察局局長並不反對在遊客和

車流更多的路氹連貫公路(俗稱“金光大道”)上舉行示威活動。 

至於參加集會的人士會在有關地點產生噪音，影響該地居民的

這個理由，終審法院在上述 2011 年 1 月 12 日的合議庭裁判中曾經指

出： 

“正如所知，途經、遊覽、逗留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公共地方者，

應不要發出可能不必要地滋擾他人安寧及休息的噪音【第 28/2004 號

行政法規通過的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第 2 條第 2 款第(二)項】。 

因遊行集會中發出反對、支持、高興或不同意的口號聲等產生

影響民眾生活質量，尤其是公共安寧的正常噪音這是一回事，必須

容忍，因為涉及一項(集會的)基本權利，對第三者權利的縮減是相對

有限的(但在某座醫院附近就不是如此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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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城市中心人口稠密的某一地點長時期內安裝發動機及音響

設備、在上午 11 點至晚上 23 點之間發出噪音，正如集會者意圖的那

樣，這明顯是另一碼事。 

這對第三者的安寧、休息和安靜的權利明顯是不適度的，儘管

被上訴批示在其簡短的文字中沒有提到。 

因此限制產生噪音是完全理解的。” 

在本案中，集會擬在 17 時至 19 時 30 分之間舉行，沒有迹象顯

示所產生的噪音與第三者的權利相衝突。 

然而，我們要知道擔任公共職務，尤其是政治性的公職，除了

會為據位人帶來好處之外，也是有代價的。正所謂“得益之人亦要

承擔相應的不利後果”(Ubi commoda, ibi incommoda)，這點是擔任這

些職務的人在接受任命的那一刻便應有所瞭解，或者說必須要意識

到的。 

當然，我們可以質疑集會的發起人在公僕的休息日(星期六)，在

這樣一個只有政府主要官員及其家人在此居住的純粹的住宅區舉行

這樣一場“要求主要官員政治問責”的政治性公開集會的價值取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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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至道德觀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知道，在這場集會之前，在同樣是

由現上訴人所發起並於剛剛過去的 6 月 30 日(星期日，同樣是休息日)

所舉行的示威活動－那次示威的宗旨是讓居住於本案涉案地區附近

的一位政府官員辭職－中，他所提出的在該地點(西望洋花園)及周邊

地區經過的提議被治安警察局局長依法否決了。 

但是只要法院尚沒有可靠的迹象認定相關人士並不是想正常地

行使他們的集會和/或示威權，而是準備利用集會或示威作出有別於

其宗旨的舉動，例如妨礙政府主要官員及其家人的休息，滋擾其私

人生活或其安寧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便構成濫用權利(《民法典》第

326 條)－那麼便沒有合法理由不允許他們舉行集會。 

綜上，裁定上訴勝訴，撤銷被上訴行為，批准相關人士於 2013

年 7 月 13 日 17 時至 19 時 30 分在西望洋花園舉行集會，但集會的

發起人及參與者應留意行為的性質，即這是一個在特定地點所舉行

的集會，而不是示威，也不是遊行或列隊，不得擾亂用於接待政府

貴賓的禮賓府的運作，也不能影響公共道路上行人及車輛的往來。 

 

三、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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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勝訴，撤銷被上訴行為，准許相關

人士於 2013 年 7 月 13 日 17 時至 19 時 30 分期間在西望洋花園的行

人公共地方舉行集會。 

無須繳納訴訟費。 

 

2013 年 7 月 12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
